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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聚焦当今就业形态进行深入研究，以实现劳动者高质量就业为目标，立足政府促进就业视角打开思路。具体来说，研

究结合高质量就业辐射的五个维度，剖析先行政策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就业现状与真实需求，提出相应的创新理

念、政策执行等建设性意见。最终，也提出几点可行且有效的改进策略，希望能够转变就业服务导向，健全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高质量就业的支撑体系，并增强就业保障等。谨以本文奠定未来高质量就业与创新实践的坚实基础，值得我

们深入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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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study focusing on the current employment forms, aiming to realize 

high-quality employment of workers, and opens up id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ment 

promoting employment. Specifically, combined with the five dimensions radiated by high-quality 

employment, the study analyzes the employment status and real needs of workers in new employment 

forms under the existing polici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nstructive opinions on innovative 

concepts and policy implementation. Finally, it also puts forward several feasible and effectiv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hoping to change the orientation of employment services, improve the support 

system for high-quality employment of workers in new employment forms, and enhance employment 

security. This paper is intended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future high-quality employment and 

innovative practices, which is worthy of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Keywords  : � government; workers; high-quality employment; policy coordination

项目来源：2025年度廊坊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25127，课题组成员：赵丽、王鑫宇、潘玮（课题组成员均为河北东方学院教师）

一、新业态下政府促进劳动者高质量就业问题及成因

分析

（一）帮扶政策不健全，理念有所缺失

新业态创新改革之际，针对劳动者的帮扶政策尚未形成完整

体系，政策内容存在碎片化现象，缺乏对新业态就业群体特性的

精准把握。当前，政策多聚焦于传统就业形态，对平台经济、共

享经济等新业态中灵活就业、零工就业等模式的针对性帮扶措施

不足。例如，新业态劳动者普遍面临职业技能更新需求，但现有

职业培训政策与新业态岗位的技能需求匹配度不高，培训内容滞

后于技术发展和行业变化。部分地方政府对新业态就业的重要性

认识不足，仍将就业工作重心放在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仍然不

能认知新业态在创造就业岗位、促进就业结构升级中的重要作

用。加之，政策宣传和解读不到位，使得许多新业态劳动者对相

关帮扶政策知晓率低，无法有效享受政策红利，加剧了政策与实

际需求的脱节 [1]。

（二）制度体系不健全，初具发展规模

尽管新业态就业呈现出快速发展态势，规模不断扩大，但与

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尚未健全，制约了劳动者的高质量就业。例

如，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劳动关系界定模糊，导致劳动者在工资

支付、社会保险、职业伤害赔偿等方面缺乏明确的制度保障。部

分劳动者面临收入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职业安全感较

低。经过笔者调查和总结，发现行业规范和标准缺失也较为严

重。以新业态领域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和质量规范，市场竞争秩

序不规范，存在不正当竞争、侵权盗版等现象，影响了行业的健

康发展和劳动者的就业质量。虽然新业态就业规模已初具雏形，

但制度体系的滞后使得劳动者在就业过程中面临诸多风险和不确

定性，难以获得稳定、可持续的职业发展环境，阻碍了高质量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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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目标的实现 [2]。

二、新业态下政府促进劳动者高质量就业的政策协同

机制

（一）转变新型劳动者高质量就业服务理念

政府部门应深化劳动者高质量就业对经济结构优化与社会稳

定发展的战略意义，彻底纠正将新就业形态视为“非正规就业”

的观念偏差，通过构建多维度就业数据采集体系，整合市场主体

用工需求、劳动者技能结构、行业发展趋势等动态信息，运用大

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技术开展就业形势精准预判，提前识别潜在

就业风险与机遇。这也涉及一个信息化、数字化与智慧化建设的

问题，可见引进先进理念、技术与手段等是一体化的，只有从技

术端先行变革，才能够逐步推进政策协同、模式改进，奠定未来

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主动调整政府角色定位，

以其突破传统的桎梏，从行政管理者身份中跳脱出来，探索向专

业化就业服务者转型的全新思路。就此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建

立跨部门协同服务机制，针对新就业形态灵活性、平台化特点，

制定“政策包 +服务链”组合方案，主动对接平台企业与劳动者

需求，提供涵盖职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衔接、劳动权益保障、

就业创业指导的全周期服务。以政策引导与资源整合，全力扶持

数字经济、零工经济等新就业形态健康有序发展，以服务理念的

系统性变革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的实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筑牢人力资源支撑 [3]。

（二）完善劳动者就业制度并优化政策执行

为完善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高质量就业的法律保障，需深入

多维度强化制度建设与政策执行效能。具体来说，提升现有规范

的立法层级，针对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的用工特点出

台专项法律法规，明确法律适用范围，打破传统劳动关系认定

的“从属性”单一标准，建立以“经济从属性”为核心、兼顾人

格从属性与组织从属性的综合认定体系。列举式条款细化“平台

控制程度”“劳动成果归属”“生产资料依赖度”等判断要素，

压缩企业利用灵活用工形式规避法律责任的空间 [4]。进一步动态

调整工作时间认定规则，将新业态劳动者的“待命时间”“平台

派单间隔”等纳入工时计算范畴，建立弹性休息休假制度。制定

适应新业态特点的职业安全标准，明确平台企业在劳动保护装备

配备、职业健康监测等方面的主体责任。完善最低劳动报酬标准

形成机制，综合考虑行业平均收入、地区生活成本等因素，建立

与绩效挂钩的报酬增长机制，以数字化监管手段确保薪酬按时足

额发放。实施过程中跨部门通力合作、协同监管，强化人社、市

场监管、交通、应急管理等部门的数据共享与联合执法，运用大

数据技术建立平台企业劳动保障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企业实施

联合惩戒。依托行业协会、工会组织建立新业态劳动者权益诉求

快速响应通道，通过“互联网 +调解仲裁”模式提升争议处理效

率；加强政策宣传与职业技能培训，通过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向

劳动者普及法律法规知识，针对新业态岗位需求开发数字技能、

安全操作等专项培训课程，增强劳动者的职业竞争力与权益保护

意识，构建公平有序的新业态就业环境。这也将从根本上保障劳

动者合法权益，推动形成政府、平台、劳动者协同共治的高质量

就业格局 [5]。

（三）健全劳动者高质量就业支撑服务体系

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高质量就业支撑服务体系中的社会保

障制度，政府方面有必要提升制度的利民惠民性。一方面要以法

规形式明确平台企业在劳动者社会保障中的缴费责任，通过税收

减免、社保补贴等优惠政策，强化平台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促

使其积极履行缴费义务。另一方面，针对劳动者自主参保，可设

计多样化的参保激励措施，提高劳动者自主参保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6]。进一步着力降低社会保险与传统就业形态的“捆绑”属

性，打破户籍、地域等限制，逐步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工伤

和失业保险覆盖范围，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管理与服务层

面，从管理体系上推进区域内社会保障的统一管理，建立跨地区

的社保接续机制，解决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因工作地点流动导致的

社保衔接难题；业务经办关键之处，简化参保登记、缴费申报、

待遇申领等流程，利用数字化技术搭建线上社保服务平台，实现

参保缴费、信息查询、待遇申请等业务的“一网通办”，让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能够便捷、高效地享受全面的社会保障服务，切

实增强他们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也以此为广大劳动者高

质量、个性化就业奠定坚实基础，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与长久支

撑，值得我们深入探索与实践 [7]。

（四）依托现代科技实现就业业态监管监督

1.强化政府监管力度

面向政府，做出就业业态的合理监督，有必要借助现代科技

手段，构建智能化监管平台，提升对新业态就业的全流程监管能

力。借助大数据技术整合市场主体登记、用工信息、交易数据等

多源信息，建立动态监管数据库，实时监测新业态企业的用工行

为、劳动权益保障等情况。运用人工智能算法对数据进行分析预

警，及时发现违法违规线索，尤其是普遍的欠薪、超时劳动、职

业安全隐患等，实现从被动响应向主动预防的转变。也以创新理

念与技术的应用，加强对新业态领域监管政策的数字化解读与宣

传，以政务服务平台、新媒体等渠道向企业和劳动者推送政策法

规、监管要求，引导市场主体依法合规经营，保障劳动者合法权

益，营造公平有序的就业市场环境 [8]。

2.构建协同监管体系

现代科技为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平台企业、劳动者等多元

主体协同监管提供了技术支撑，有必要深入研究与拓展。具体要

建立跨部门、跨区域的监管信息共享平台，运用云计算技术实现

市场监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应急管理、税务等部门的数据实

时交换与业务协同，打破信息壁垒，解决监管碎片化问题。例

如，通过平台实时共享新业态企业的用工数据、社保缴纳情况、

安全事故记录等信息，联合开展执法检查和风险研判。推动行业

协会与科技企业合作，开发行业监管服务系统，协助政府制定行

业标准和规范，加强行业自律。引导平台企业利用自身技术优

势，建立内部监管模块，对入驻企业和劳动者进行资质审核、行

为监测，及时报告违法违规行为。畅通劳动者投诉举报渠道，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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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机 APP、网络平台等实时收集劳动者诉求，形成政府主导、

多方参与、科技赋能的协同监管格局 [9]。

3.创新政府监管模式

依托现代科技推动政府监管模式从传统的“人盯人”“运动

式”监管向数字化、精准化、包容审慎监管转变。运用互联网 +

监管模式，开发智能监管工具，对新业态就业集中的场所和领域

进行非现场监管，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建立新业态企

业信用评价体系，利用大数据分析企业的用工信用、纳税信用、

安全生产信用等指标，实施分类分级监管，对信用良好的企业减

少检查频次，对信用不良的企业加大监管力度，实现“守信激

励、失信惩戒”。同时，针对新业态发展快、创新强的特点，建立

容错纠错机制，在坚守安全底线、法律红线的前提下，允许新业

态企业在发展初期进行探索创新，通过监管沙盒等方式，对新兴

就业形态进行试点监测，及时发现问题并调整监管政策，促进新

业态健康有序发展 [10]。

三、结束语

总的来说，国家高度重视新业态下的就业、创业工作，从制

度、政策层面加以引领，以政府促进劳动者高质量就业，值得我们

深入探索。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新业态向更多领域渗透，衍

生出丰富的、区别于传统的就业模式，更有面向全社会不同领域

的、多需求的职业岗位开放。从政策层面提出创新策略，综合保障

新业态形态劳动者权益、高质量就业，夯实其技能基础并为今后长

远发展做好铺垫，显然也利于国家与社会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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